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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景德镇市珠山区委办公室
珠办字〔2024〕43 号

区委办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珠山区国有、集体资产违规转租

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，经开区党工委、管委会，区委各部门，

区直各单位：

现将《珠山区国有、集体资产违规转租问题专项治理工作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中共珠山区委办公室

珠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12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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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山区国有、集体资产违规转租问题

专项治理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

的建设重要论述，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三督导组反馈

问题整改要求，全面整治全区国有、集体资产违规转租等问题，

大力纠治党员领导干部、企业管理人员利用职权违规转租非法

获利等行为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有力有效促进国有、集体

资产保值增值，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

作走深走实。根据市委、市政府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

制定工作方案如下：

一、专项治理时间

从2024年 10月至 2027年 10月，其中2024年 10月至 2025

年 10 月为集中攻坚阶段，之后转入常态化。

二、工作举措

（一）开展精准摸排，建立租赁台账。各部门、各单位、

各街道要组织开展精准摸排，全面摸清底数，准确掌握资产租

赁情况，建立完善“两台账一清单”(见附件 2、附件 3、附件

4)，做到排查核实全覆盖，不得瞒报、漏报，杜绝形式主义，

不搞“一刀切”，认真梳理国有、集体经营资产的租赁决策程序、

租赁方式、合同管理、转租续租及关联服务管理等情况，重点

对违规转租、租金欠缴、租赁程序不合规、侵占国有资产等问

题开展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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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部门协同，打击违规行为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

按照“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切实履行行业主管责任。区财

政部门要加强与法院、公安、司法、住建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

协同联动，严厉打击违规转租、变相经营、利益输送、优亲厚

友、合同违法、租金脱离市场行情、损害房东和租户的合法权

益以及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等违法违纪行为。对租金价格高、涨

幅过大，导致市场主体难以承受，影响实际经营户利益问题，

发现一处整改一处，持续保持治理国有、集体资产违规转租高

压态势。

（三）聚焦关键问题，推动分类整改。各部门、各单位、

各街道要针对核查出的问题，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、分类识

别，依法依规逐项销号。针对违规转租问题，要统筹兼顾国有

资产增收和实际承租方利益，按照市场价格进一步规范租赁行

为。针对拖欠租金不缴问题，要制定详尽催缴计划，积极追缴

租金，并设定明确的清缴期限；对于不配合清收拖欠租金的承

租方，应采取终止合同或采取法律措施等有效手段进行清缴。

针对党员领导干部、企业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违规转租

并从中非法获利行为，必须予以纠正和整治，有违法行为的，

应依法依规予以处理；坚决打击“靠企吃企”“吃回扣”“租金

差”等腐败现象，确保公共资源合理利用和公平分配。针对历

史遗留问题，要全面分析，站在历史的维度审慎判断，对租赁

合同明显不符合签订时期同类型价格等问题，司法部门要根据

法律法规制定指导意见，依法依规推动整改；对国有、集体资

产租赁价格调节工作，相关部门要建立价格调控机制，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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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应市场化需求。针对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等行为的，要依法依

规坚决予以制止。

（四）加强内部管理，推进建章立制。各部门、各单位、

各街道要坚持问题导向，不断完善国有、集体资产租赁管理制

度和流程。区财政部门要制定出台资产租赁管理办法，明确资

产租赁的管理权限、流程和责任、审批程序，规范租赁合同、

租赁标准和租金支付要求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各部门、各单位、各街道要切实扛牢自身在国有、集体资

产违规转租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主体责任，结合实际制定工作

方案，成立专项治理工作专班，加强统筹谋划，细化责任分工，

强化日常调度，推动专项治理各项工作抓具体、抓深入。

（一）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职责，自始至终全力

抓好线索处置、案件查办、突出问题整治、纠风治乱等工作，

严肃查处国有资产管理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行为，深挖彻查背

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，从根源上杜绝违规转租等问题，铲

除腐败滋生土壤。

（二）财政部门要制定出台资产租赁管理制度，推动建立

常态长效机制，指导和协调各部门、各单位、各街道开展国有、

集体资产违规转租问题专项治理行动，定期分析研判工作成效，

收集汇总工作动态，督促各部门、各单位、各街道加大对行政

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租赁情况的摸排，深入开展国有、集体资

产违规转租问题专项治理。

（三）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专项治理工作，加强农村集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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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资”摸底核查，针对集体经营性资产“低租高转”等违规

转租问题开展全面整治。

（四）宣传部门要指导相关单位和部门妥善处理舆情，尤

其是对专项治理过程中产生重大群体上访事件的应急报道和舆

论引导。

（五）法院要强化对国有、集体违规转租问题案件的审理

及执行，保护租赁双方的合法权益。

（六）公安机关要积极参与各类线索的调查和处理工作，

依法加强对侵占资产、黑恶势力等违法犯罪的打击和资产纠纷

协调处置的力度，努力化解矛盾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（七）司法部门要加强宣传普及国有资产租赁管理法律法

规知识，指导律师、公证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，为整治工作提

供相关法律服务。

（八）民政部门牵头负责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、认定、救

助帮扶工作。

（九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结合日常监督管理工作，深入

一线开展走访巡查，落实房屋租赁市场监管责任，督促租赁户

办理营业执照，对出现价格欺诈等扰乱市场行为予以查处。

（十）住建部门要制定相关监管制度，规范市场租赁行为，

要求租赁户办理商事登记，取得营业执照，明确租赁房源发布

规范要求，防止住房租赁市场乱象。

（十一）涉及资产租赁的单位、部门及国有企业要高度重

视国有、集体资产违规转租等问题，严格做好自查自纠，建立

精准管理台账，确保底数清、情况明、措施硬。同时，积极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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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闲置资产盘活，追缴欠租和不当得利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

值。对涉及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违规转租、充当“二房东”

等问题强化分析研判，及时移交相关问题线索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专项治理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领

导下开展，成立区国有、集体资产违规转租问题专项治理工作

专班(见附件 1)，专班办公室设在区财政部门，抽调有关人员作

为办公室成员，实行集中办公，任务完成后专班自动撤销。专

班办公室对专项治理情况进行下沉了解和统计汇总，定期通报，

推动查找工作短板弱项。对工作进度缓慢、走过场搞形式、治

理不力，群众反映强烈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，及时纠正、严

肃追责问责。

（二）加强信息收集。各部门、各单位、各街道要对违规

转租历史遗留问题进行详细梳理，对一些问题线索要精准识别、

认真研判、仔细核查，必须建立两台账一清单，并建立租客信

息数据库。要定期进行市场调研，了解当前租赁市场的供需状

况、租金水平和租赁政策变化，以便及时调整策略。要利用社

交媒体和在线平台，通过这些渠道发布房源信息，同时收集潜

在租客的反馈和需求。要建立租客反馈机制，及时了解租客对

房屋和管理服务的意见和建议，提高租赁业务的效率和质量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各部门、各单位、各街道建立健全

监管体系，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或部门，负责对国有资产租赁

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，要定期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、

国有企业资产以及村集体资产租赁情况开展核查，确保租赁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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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实际经营者一致。

（四）加强舆论宣传。严格把关各类宣传报道，审慎稳妥

推进工作，严格遵循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。严格执行重大事项

请示报告制度，及时报告工作进展和案件查办情况，做好舆情

风险防控，防止负面炒作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附件：1、全区国有、集体资产违规转租问题专项治理工作

专班名单

2、国有、集体所有经营性场所经营管理情况明细台账

3、国有、集体所有经营性场所经营管理情况汇总台账

4、国有、集体所有经营性场所问题整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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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全区国有、集体资产违规转租问题

专项治理工作专班名单

组 长：张志刚 区委常委、区纪委书记、区监委主任

杜钧瑞 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

万雪生 副区长

副组长：程 英 区纪委副书记、区监委副主任

刘 涛 区财政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周帮京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成 员：邓迎春 区监委委员、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

张梦玉 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、管委会主任

熊 玮 区法院党组副书记

朱晓竹 区公安分局党委委员、政工科长

应春玲 区纪委监委驻政府办纪检监察组长

吴本康 区纪委监委驻教体局纪检监察组长

方 剑 区纪委监委驻政法委纪检监察组长

于家慧 区政府办副主任

程文华 区司法局副局长

李金华 区财政局副局长

李文辉 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主任

周 凌 区融媒体中心主任

夏丽君 区住建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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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丽娟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

樊 峰 区社会救助中心主任

吕 忠 区市监局副局长

柳 杰 竟成街道党工委委员、人武部部长

武长胜 新厂街道党工委委员、纪工委书记

罗朝伟 新厂街道副主任、司法所长

汪 媛 新村街道党工委委员、纪工委书记

李宝琴 新村街道党工委委员、政法委员、武装部长

江 镇 里村街道党工委委员、纪工委书记

叶列东 里村街道党工委委员、办事处副主任

曹小英 石狮埠街道党工委委员、纪工委书记

陈 铮 石狮埠街道副主任

李 平 昌江街道党工委委员、纪工委书记

张 琦 昌江街道副主任、司法所长

张 琼 周路口街道党工委委员、纪工委书记

江 平 周路口街道副主任

欧阳健 太白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

龙 丹 太白园街道党工委委员、纪工委书记

张慧丽 珠山街道党工委委员、纪工委书记

赵宇凡 珠山街道党工委委员、办事处副主任

饶 洁 昌河街道党工委委员、纪工委书记

吴靖青 昌河街道副主任、司法所所长

专班下设监督办公室和综合办公室。监督办公室设在区纪

委，负责专项治理期间监督等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邓迎春同志



— 10 —

兼任，副主任由应春玲、吴本康同志担任。综合办公室设在区

财政局国有资产管理中心，负责专项治理期间综合协调、业务

指导、工作审核和总结汇报等工作，并根据专班的要求承办相

关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刘涛同志兼任，副主任由李金华、钱丽

娟、李文辉同志担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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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

— 12 —

附件3



— 13 —

附件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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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珠山区委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26 日印发


